
第四篇 慈父的擔心 

   明仁下班回家，看到爸爸坐在客廳，覺得有點兒意外。     

  「爸，您怎麼來了？」明仁脫掉西裝外套，扯掉領帶，重重的坐了下來。上

了一天的班，今天又都在外面跑，真是累死了。     

  「我--我有事要問你。」爸爸瞅著明仁，神情挺怪異。     

  平常，爸爸雖然就住在附近，可是也很少在晚上的時候上他這兒來。     

  「怎麼啦？」明仁突然緊張起來，「媽還好吧？」     

  「你媽很好，倒是--你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什麼意思？」明仁一頭霧水，「剛才您不是說有事要問我？」     

  「我--我今天下午去過你公司，你不在--」     

  明仁立刻有些懂了。「喔，您是說那個事啊？別著急，我正在辦呀。」  

   爸爸一直希望能夠在老家蓋

一棟透天厝，本來大哥承諾要去辦理申請建築許可執照，但是拖了好久都沒下來，

原來大哥說他實在太忙了，實在沒空去辦，明仁最近才剛把這件事給接手過來；



其實，明仁也忙，不過，他覺得實在不該讓爸爸一直記掛這件事，正巧最近公司

剛進來一位比較懂這方面業務的同事，於是他就拜託這位同事幫忙去辦。     

  「我今天問過你同事了，」爸爸嚴肅的說：「明仁，如果辦不成就算了，你

千萬不要勉強啊，犯不著的。」     

 「爸，您究竟在說什麼啊？我怎麼又聽不懂了。」     

  「你同事告訴我，說『行政處分』還沒有下來，我嚇了一跳！明仁啊，幫爸

爸辦這個事情，怎麼會讓你受到處分呢？如果會害你被處分，那就不要辦算了。」     

  聽到這裡，明仁總算明白了。     

「爸，您誤會了啦！」明仁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但又不好表現得太明顯，「『行

政處分』--不是那個意思啦，我不會受到什麼處分的。」     

  「真的嗎？」爸爸似乎半信半疑，「你沒有騙我？」     

  「我幹麼騙您啊！放心啦，沒事的。」接著，明仁就向爸爸解釋了一番。     

  爸爸認真的聽了半天，終於露出欣慰的笑容：「原來是這樣！我就說嘛，如

果那樣就要被處罰，多奇怪！」  

 

留言板 

 行政處分，是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使用「處分」二

字，多多少少會造成誤導，以為是國家對人民的一種處罰或制裁，其實不

然。簡單的說，行政處分代表國家行政就個案對於人民所作成的決定，它

的內容可能是對人民的處罰，或對人民造成其他的不利益，但也可能帶給

人民各種不同的利益，日常常見的行政決定，如建築許可執照、汽車駕駛

執照、營業許可、核發畢業證書、許可集會遊行、徵收土地、解散人民團

體、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罰鍰、課稅等等，都是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必須經由主管機關個別對人民送達、通知或使其知悉，而生效力，

如果是透過其他管道得知或告知，或僅僅通知行政處分的其他相對人，此

項行政處分還不能認為已經生效。此外，書面的行政處分必須透過合法送



達的方式，才能發生效力。 ◎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就立刻對相對人產生

拘束力，也就是說相對人從此依該處分的內容，或者負擔義務，或者享有

權利。而行政處分如果沒有被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的話，其

效力是繼續存在的。  

 一個合法的行政處分，在外觀上，首先必須出自於有管轄權的機關所作成；

其次，依法若須經一定程序，如相對人同意、公告、通知、給予相對人閱

覽卷宗的機會等，必須踐行；再者，行政處分除法規有規定外，得以書面、

言詞或其他方式作成，但相對人有正當理由要求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

得拒絕。而凡是書面處分，都必須遵守一定格式，至少須記載有相對人、

主旨、處分機關與作成日期等最低限度事項。  

 而一個合法的行政處分，在內容上，則首先必須有法律的授權；其次，行

政處分不可以與授權法及其他相關上位階的法規範有所牴觸，如憲法的基

本權規定，以及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

的一般原理原則，並且要對於相關事實經過正確的調查與評價；再者，行

政處分的內容要清楚、明白並有實現的可能性，使得相對人能了解國家究

竟要課予什麼義務或給與什麼權利，並且能夠遵行。  

 

參考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行政處分的定義）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

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條（行政處分的效力）  

 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行政處

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

對其發生效力。 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

起發生效力。但處分另訂不同日期者，從其規定。 

 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 

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五條（行政處分的方式） 

 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 

 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要

求作成書面時， 處分機關不得拒絕。  



 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

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1. 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或其他足資辨別之 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

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

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2. 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3. 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4. 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

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

為之。  

 5. 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6. 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

理機關。  

 前項規定於依前條第二項作成之書面，準用之。 

［本文撰寫日期為 89年 5月，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

新之法規為準］。 


